
|

统一

看新闻  找文件  查办事  提意见  查数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闻动态 政务公开 政务服务 公众参与 工信数据 专题专栏 复工复产专题

首页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机关司局  >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  能源节约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重点用能行
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有关企业：

    为促进工业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按照《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细则》（工信部联节〔

2015〕407号，以下简称《细则》）要求，现组织开展2019年度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综合考虑行业能源消费量、节能潜力、能源计量统计基础、能效标准等情况，2019年度遴选范围是钢铁、电解铝、铜冶炼、乙烯、原油加工、

合成氨、甲醇、电石、烧碱、焦化、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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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围条件

申请行业能效“领跑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单位产品能耗达到能耗限额国家标准先进值；

（二）未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列入禁止、淘汰目录的落后用能设备和产品；

（三）按照国家标准《能源管理体系要求》（GB/T 23331）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和测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完备的能源统计和计量管理体

系制度，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要求并已通过能源计量审查，建立了

节能奖惩制度，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能源管控中心或能耗监测系统建设；

（四）年能源消费量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独立法人单位；

（五）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事故或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且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六）申报企业应提供2017、2018年的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三、组织实施

此次遴选依托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有关行业协会开展。

（一）企业申请。按照自愿参与的原则，相关行业企业可向所在地省级（含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同）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提交能效“领跑者”申请报告（格式见附件），包括纸质版（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和电子版（光盘）。有关

行业协会和中央企业可推荐符合入围条件的企业，并将申请报告提交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市场监管总局（以下简称两部门）。

（二）初审。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入围条件对企业提交和两部门转交的申请报告进行初

审，于2019年11月20日前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报告和推荐意见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

（三）复审。两部门组织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开展复审，通过资料审查、现场核验、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等方式，遴选出行业能效“领跑

者”名录和单耗指标，必要时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核实申请报告内容。经核实满足入围条件的企业为入围企

业，其中，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3-5家企业为能效“领跑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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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示和发布。两部门在官方网站等指定媒体对能效“领跑者”和入围企业及其单位产品能耗指标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5个
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两部门予以公告。

    联系方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联系人：

莫虹频    电话：010-68205369

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联系人：

徐  炜    电话：010-82261696

附件：XX企业能效领跑者申请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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